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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冈山管理局，井冈山经开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陵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　　为深入推进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创建活动，提升我市畜牧业绿色发展水平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　　一、总体要求

　　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，以畜牧业生产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为目标，以全市整体推进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市（县）创建为抓手，以“废弃物减量化生产、无害化处理、资源化利用”为重点，转变发展方式，走“产出高效、产品安全、资源节约、环境友好”的现代畜牧业之路，实现全市畜牧业绿色健康发展，保障全市优质畜产品供应和公共卫生安全。

　　二、主要目标

　　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，因地制宜组织实施畜禽标准化生态养殖、畜禽养殖规范发展、现代草地畜牧业、畜牧业投入品规范使用、动物疫病综合防控、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六大行动，实现2018年全市禁养区及畜禽粪污治理不达标的养殖场全面关停，完成30个生态养殖小区的建设，草食畜禽规模养殖比重提高5个百分点，畜产品检测合格率保持在99%以上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覆盖面100%，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70%以上并逐年提高至2020年的85%以上。

　　三、重点工作

　　1.实施畜禽标准化生态养殖行动。以“畜禽良种化，养殖设施化，生产规范化，防疫制度化、粪污无害化和监管常态化”为主要内容，以加强畜禽粪污处理与利用设施建设为重点，严格按照“建设水平一流、环保设施一流、养殖技术一流、生产效益一流”的标准建设好一批生态养殖小区，养殖小区内须建设高标准栏舍、沼气和光伏发电、有机肥厂（含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）、污水处理设施、有机农业种植示范基地等。大力开展生猪、肉牛、蛋禽、肉禽、蜜蜂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，扶持建设一批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、示范乡镇、示范场（小区），力争两年内创建畜禽标准化养殖省部级示范场、市级示范场10个以上。

　　2.实施畜禽养殖规范发展行动。落实国务院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、《吉安市规范生猪养殖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严格落实“三区”规划，全面取缔生猪散养，逐步淘汰小规模养殖。继续巩固禁养区内养殖场退养成果，防止复养；全面完成限养区、可养区范围内的生猪养殖场（户）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工作和环境影响评价认定工作，可养区、限养区内养殖场须完善和配套建设废弃物贮存、处理、利用设施，并确保设施正常运行;对整改不到位的生猪养殖场（户）在2018年10月底前全部关停退养。新建养殖场（小区）严格按照《吉安市生猪生态循环养殖小区建设指导方案》的要求进行申报、审批、建设和验收，投入运行前务必开展动物防疫条件审核，取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　　3.实施现代草地畜牧业行动。坚持市场导向，充分发挥我市草山、草坡、草地资源优势发展草食畜禽，努力实现草地资源的最优化利用。充分利用荒山、荒坡、荒滩开展人工种草，鼓励利用冬闲田种草与开展农田间作套种牧草，以养定种，推进草畜配套、满足草食畜禽青绿饲料供应。通过以草养畜，增草增畜，快速提高牛、羊、鹅等草食畜牧业比重。认真实施好南方现代草地、母牛扩群增量、示范场等草地畜牧业项目，以项目带动肉牛产业的稳步健康发展，力争在2020年全市肉牛出栏达60万头。

　　4.实施畜牧业投入品规范使用行动。开展饲料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创建活动，2018年争取新增2个省级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企业。强化市场准入，严格饲料兽药生产经营企业标准备案、产品批准文号和生产许可审批。加大养殖环节投入品检查检测频次，重点查处违规使用“瘦肉精”、抗生素、原料药等违法行为；强化畜禽产品药残控制，督促养殖企业严格遵守休药期的规定，完善养殖档案；开展畜牧业投入品规范使用示范创建活动，推行质量安全承诺制度和活畜出栏抽检制度，全面提升我市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。

　　5.实施动物疫病综合防控行动。以《江西省动物疫病防治规划（2012-2020）》为指导，落实各项防控措施，确保重大动物疫病得到有效防控。健全完善动物饲养、屠宰加工、隔离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的动物防疫条件，逐步建立生物安全防控体系；继续开展主要动物疫病净化工作，推进生物安全示范场（小区）建设；严格跨地区调运活体动物的检疫监管，实行电子出证全覆盖和全程防疫监督；继续推进病死畜禽无害化集中处理体系项目建设，除吉州、青原、井冈山外，以县为单位每县至少建成1个无害化集中处理场，实现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全覆盖。强化动物防疫队伍建设和保障，确保基层队伍“有人做事，有能力做事”；全面推行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，构建新型兽医服务体系。

　　6.实施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动。认真落实《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48号）精神，大力推动资源化利用，因地制宜探索和推广“三改两分再利用”、种养结合、生物发酵床等治理模式和有机肥生产、水肥一体化等资源化利用新技术、新模式；打造一大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有机农产品生产的典型；以能源化和肥料化为方向，实现就地就还循环利用；以生猪生态循环养殖小区为示范，探索规模化、专业化、全量化、生态化运行模式；推广第三方治理模式，发展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，鼓励沼气发电上网；在本地特色农产品优势区，实现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，开展有机肥补贴试点，推进有机肥广泛使用。

　　四、工作保障

　　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成立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创建领导小组，农业部门负责牵头抓总，环保、国土、财政、发改、林业等部门要充分发挥本部门职能优势，主动履职担当，共同推进生猪养殖管理、生态养殖建设、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、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等工作落实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　　2.因地制宜实施。各地要根据自身特色、发展规划、本地优势制定切合实际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，因地制宜推广种养结合、有机肥生产、第三方委托处理、循环利用等新技术、新模式，围绕畜禽规范健康养殖、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主要工作形成各自特色。

　　3.强化宣传推广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通过新技术、新模式的推广，培育和引进人才，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、养殖小区、合作组织等在生态小区建设、有机肥生产利用、种养结合、生态农产品开发等方面创立典型、打造品牌。各级农业部门要建立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创建专家定点联系制度，积极为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创建出点支招。要利用当地媒体、网络等大力宣传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创建的典型经验和措施，营造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创建的氛围；要争取省级以上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，树立吉安形象，打造吉安标杆。

　　4.加大政策扶持。各地要制定和出台推进畜牧业绿色发展的政策、措施，整合资金，聚焦畜牧业绿色新技术研发、新模式探索、新主体创建，在畜牧业健康规范养殖、草地畜牧业、动物疫病综合防控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、畜禽废弃物处理、有机肥生产利用、种养结合、有机生态农产品开发等相关方面予以政策和资金扶持，在税收、用地、审批、建设等方面予以优惠和手续简化，以务实举措推进全市畜牧业绿色发展上新台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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